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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释法

以温情挽救迷途少年

“小孩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
们尽量帮他认识到错误，让他们有改过自新
的机会。”法援律师郑桂英说。

去年，17 岁的小光沉迷于手机游戏，
在手机被老师没收后，用借手机打电话的方
式骗走文具店老板的手机，被大田县检察院
审查起诉。县法律援助中心接到检察院的通
知辩护函后，立即启动留守儿童法律援助

“绿色通道”，安排办案经验丰富的法援律师
郑桂英承办此案。

郑桂英通过调查取证和梳理案情，及时
向公诉机关提交辩护词，经与公诉机关的多
次沟通协调，最终公诉机关采纳法援律师的
建议，对小光作不起诉处理。

“我们将用法治力量尽所能、倾所有呵
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守护未来与花开。”
大田县司法局局长张乃军陪同办理未成年人
法律援助案件时说。

近年来，大田县司法局不断加大对妇女
儿童权益的保护力度，尤其在未成年人权益
保护方面，充分体现法律援助“应援尽援”
的原则。今年以来，大田县法援中心共受理
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31件，其中刑事案
件30件，被检察院做出不起诉决定2件。

以矫正帮扶助力向阳而生

“社区矫正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束缚，
但对我来说是磨砺也是人生中宝贵的财富。
感谢司法所工作人员一路以来的教育引导，
以后我会好好工作好好生活。”经过一年的
教育矫正，18 岁的小智 （化名） 有了明显
的改变，对自己未来的生活也有了更清晰的
规划。

高中未毕业的小智，因朋友与人发生纠
纷，参与聚众并对他人进行殴打，被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小智自认为讲义
气，帮兄弟出口气没错，不服从社区矫正管
理规定。

司法所工作人员多方调查走访，了解到
小智父母离异后又重新组建家庭，对其缺乏
关心爱护，导致其无心学习，又染上打架斗
殴恶习。

“父母的爱是孩子面对世界的支撑，陪
伴才是他们最需要的。”工作人员张妙婷多
次上门与小智父母沟通，并定期组织他们到
司法所进行互动，鼓励引导小智感恩抚养他
的祖父母。

“我们在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监督管
理时，坚持教育感化挽救原则，有针对性地
制定矫正方案，因人施教，引导他们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
大田县社区矫正管理局工作人员陈靖说。

以“蒲公英”之名播撒法律种子

3月25日，大田县吴山司法所“蒲公英”
普法志愿者陈美华到大田四中开展题为《远
离犯罪 健康成长》的法治宣传专题讲座。

陈美华用生动的语言、真实的案例告诉
同学们要提高自我保护能力，要懂得防微杜
渐，自身要坚决杜绝各种不良行为，防止出现
积小恶而走向违法犯罪道路，争做遵纪守法
的新时代好少年。

“我会好好学习，做个学法守法用法的好
学生，既能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别人。”“通过
讲座，我了解到未成年人的哪些不良行为可
能引发犯罪。”……普法教育课堂上，学生积
极与“蒲公英”普法志愿者互动。

“通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提高青少年
的法治素养和法律意识，有效地预防和减少
青少年犯罪，维护社会和谐和稳定。”普法
志愿者陈美华说。

截至目前，大田县“蒲公英”普法志愿
者大队在志愿服务管理平台上登记志愿者
1531名，累计组织签到活动125次，累计信
用时数1427.4小时，他们以饱满的热情投入
青少年法治教育中。

案情：2017年12月起，巫某亮先
后多次从方某（另案处理）和王某胜
（另案处理）处，购进假冒贵州茅台、
五粮液、剑南春注册商标的白酒和假
冒蓝带马爹利注册商标的洋酒及假
冒人头马注册商标的洋酒，并在其经
营的茶酒商行销售给罗某、王某、张
某、曾某、马某、贾某等人，销售金额
达人民币 481350 元。2023 年 4 月 23
日，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巫某亮
经营的茶酒商行当场查获，并扣押了
尚未销售的假冒注册商标的五粮液
49瓶、剑南春33瓶、贵州茅台47瓶、
人头马19瓶、马爹利蓝带4瓶、马爹
利名士1瓶，该批酒品未销售货值金
额为人民币74410元，巫某亮非法获
利16万余元。同日，宁化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查获并扣押了巫某亮销售给
罗某的22箱（共132瓶）假冒剑南春
注册商标的白酒，后陆续扣押巫某亮
销售给马某的假冒贵州茅台注册商
标的白酒 18 瓶、巫某亮购买欲交付
罗某的假冒剑南春注册商标白酒66
瓶。2023年4月23日，巫某亮被宁化
县公安局民警抓获。2023年10月25
日，巫某亮的家属代为退出非法获利
16万元。

审理：本案经宁化县法院审理认
为，被告人巫某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而仍予以销售，销售既遂金
额481350元，数额巨大，未销售货值
金额74410元，其行为已构成销售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巫某亮归案后
有坦白情节，且认罪认罚，巫某亮家
属亦代为退出赃款16万元并预代缴
罚金，但其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
数量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不宜
适用缓刑，以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罪判处巫某亮有期徒刑三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16万元。

评析：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商
品或者服务来源的标志，体现了经营
者的产品、服务质量、商誉和知名度。
但一些商家为了牟取蝇头小利，不惜
实施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销售假冒
注册商标的商品，既侵犯了商标注册
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又侵害了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更扰乱了正常的
市场经营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销售明知
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违法所得数
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
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日常经营中，
商家在进货时若购买到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应当保留好能够证明货
物来源的进货票据，同时停止销售
侵权产品，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和责
任。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也应当选择
正规渠道，不贪图小便宜，购买到假
冒商品时注意保留维权证据，并拨打
12315举报。

给低价酒穿名牌 非法牟利被查获
●范文琦 曾念涛

案情：被告人谢某某、何某某系
夫妻，二人是三明市某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原制造一部员工。2021年7月11
日，谢某某通过某电商平台购买“硅
橡胶翻模石膏水”制作指纹手模。
2022 年 3 月至 2023 年 10 月，在未实
际到岗上班的情况下，谢某某将自己
的指纹手模交给其妻何某某，由何某
某使用该指纹手模代替其签到签退，
虚构考勤记录，共同骗取公司工资
（含五险一金，下同）共计人民币
21.408万元。2023年12月20日，谢某
某、何某某被明溪县公安局抓获。

审理：本案经明溪县法院审理认
为，被告人谢某某、何某某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虚构考勤数据，骗取公司
工资共计21.408 万元，数额巨大，其
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的指控
成立。谢某某、何某某到案后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依法可以从
轻处罚；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
理。谢某某、何某某共同故意犯罪，谢
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
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
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何某某在共同

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是从
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根据两
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危害程
度、悔罪表现等，判处被告人谢某某
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5万元，被告人何某某有期徒刑一
年八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1万元。

评析：诚实信用是规范劳动用工
秩序、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础。职
场诚信文化的建设任重道远，离不开
用人单位与每一名劳动者的共同参
与。用人单位应依法诚信用工，践行
企业社会责任。而作为劳动者，也应
将诚实守信当作职场的一种“隐形竞
争力”，任何以欺诈手段扰乱正常工
作环境与秩序，甚至骗取利益的行
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打卡考勤
记录是用人单位记载劳动者出勤、加
班、请假、旷工等相关情况的重要资
料，是体现用人单位管理权的载体。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后，
理应遵守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
规章制度，服从于用人单位的日常管
理和正当的工作安排。

虚构考勤骗工资 夫妻双双获刑罚
●张芊芊 吴 燕

普法动态

与法同行 护未成长

▲ 5月28日，三元区法院开展“与法同行，护未成
长”法院开放日活动，邀请三明市第十一中学师生走进
法院，旁听案件模拟庭审，沉浸式感受司法氛围。

（陈奕光 张尚鸣 摄影报道）

法润童心 关爱未来

◀5 月 29 日，宁化县法院邀请
宁化县实验小学师生，通过现场实
践、开展模拟法庭活动，寓教于乐，
为他们送上“法治大礼包”。

（范文琦 摄）

守护花开 共护花蕾

◀ 5月28日，将乐县检察院检察官来到将乐县高
唐中心小学，开展法治宣传进校园活动，以“法治+游
戏”的方式引导同学们爱护、保护自己，讲解预防性侵
害的安全常识与防范应急措施，正确运用法律手段维
护合法权益。

（吴靖雯 温雪花 摄影报道）

做孩子身边的法治引路人做孩子身边的法治引路人
●大田记者站 苏 珏 罗珍华 通讯员 田宝春 巫振震 文/图

“我会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学好文

化知识和技术，不会再做违法犯罪的事，

不再让家人担心。”5月27日，重返校园的

小光（化名）感激地对法援律师说。

用司法温情挽救迷途少年，是大田

县司法局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一个

生动缩影。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事关

小家的幸福和大家的稳定。大田县司法

局从法律援助、社区矫正和普法宣传等

方面着手，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案情：2023 年 4 月份，被告人黄
某在快手APP上认识一个网名叫“红
旗”的河南籍男子，了解利用“手机
口”可实施诈骗并从中获取报酬。后
黄某伙同江某、林某（均另案处理）开
始做“手机口”，由“红旗”负责联系上
家，黄某等人使用手机拨打诈骗电
话，每小时可获利180元。王某看到
黄某的行为可以赚钱，便与黄某等人
商议，由王某负责出资，黄某等人负
责购买设备以及召集人员一起，冒充
官方客服，以对方微粒贷开通了贷款
业务需要关闭之类的形式，或冒充某
网站客服，以送杯子、垫子之类的礼
品要求对方加微信实施诈骗。2023
年5月17日，姜某因黄某、王某等人
使用手机拨打诈骗电话，导致被骗人
民币16万元。经统计，2023年4月至
5 月，王某、黄某等人共计拨打诈骗
电 话 757 个 ，非 法 获 利 16284 元 。
2023年5月21日13时许，王某、黄某
被抓获归案。

审理：本案经泰宁县法院审理认
为，被告人黄某、王某明知他人实施
电信诈骗，仍为其提供通讯传输通道
帮助，致使被害人姜某被骗人民币16
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均构成诈骗
罪。黄某、王某能如实供述犯罪事
实，系坦白，且认罪认罚，可从轻从宽
处理；在实施诈骗犯罪行为时，受上

线的安排和指挥，在共同犯罪中起辅
助作用，系从犯，可减轻处罚；王某积
极退出全部违法所得、自愿退赔被害
人姜某全部损失，并取得谅解，可酌
情从轻处罚。遂以被告人黄某、王某
犯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评析：诈骗分子为了逃避打击，
提高诈骗成功率，利用部分人员不劳
而获、赚快钱的心理，在社交软件平
台发布大量轻松赚钱、日结佣金的招
聘广告，诱使他们参与“手机口”诈
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二百六十
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
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
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
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现实生活中，
一些人以为只是帮助拨打电话，没有
直接参与诈骗活动，就不构成违法犯
罪，实际上这类行为已经触犯刑法，
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此提
醒广大市民：切勿贪图轻松赚快钱，
沦为电信诈骗的工具人，不点击未知
链接、不轻信陌生电话、不透露个人
信息、转账汇款多核实。

明知诈骗仍犯罪 沦为帮凶终获刑
●廖长春 李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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